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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從事醫療行為，教學醫院也不能夠把實習醫師當正式人力來用。 

三、國內醫學養成是 7 年醫學系課程，包括基礎醫學與大體解剖、臨床醫學等理論與實務教育

，完成學業後要擔任 4 到 5 年實習醫師、總醫師，總計約 12 年的養成教育再考醫師執照，

但波蘭醫學系只有 4 年醫學課程，缺乏臨床實務訓練。考不上執照的波波，只能在醫院當

實習醫師，若等 2、3 年還考不上，大不了換醫院再實習，變成「永遠的實習醫師」。 

四、對本土醫學院出身的醫生說波蘭醫生的專業能力有問題,，用低價搶市，造成劣幣驅逐良幣,

，勢必影響醫療品質。醫院交由醫療弱視的實習醫生來診治吳姓婦人，事後在死亡診斷書

上面，更企圖以病人為「海洛因成癮」來汙名化病人，這種不做為與漠視病人安全的做法

，是一種嚴重的「醫療暴力」，再度顯示病人安全已經在制度上、實質上淪為口號。 

（十五）本院羅委員淑蕾，針對與身心障礙者參與社會密切相關的各種

輔助設施，在政府部門的分工職責不清，長久以來推動甚差，

不利於身心障礙者平等生活的基本權利。身障人士忍受生活不

便，有苦往肚子裡吞，連一般人可享有的文化人權及生活品質

都處於弱勢。外文電影沒有搭配為盲人設計的中文配音，需要

親友協助翻譯、說明，表演場館為肢障者安排的座位總是邊邊

角角，根本無法看起清楚舞台上的表演，要求場館改善，但得

到的回應卻是會妨礙通行、影響安全。希望政府正視身障者的

文化參與權與資訊權長期被忽視的問題。建議電視及電影等影

音類節目，尤其是重大新聞，立法要求必須有手語、字幕和中

文配音，口述影像；銀行網路部分，排除語音的溝通障礙；要

求古蹟及藝文單位等要有無障礙設施提供給輪椅使用者；電影

院設置至少 10%的無障礙觀眾席；法律條文、官方及媒體去除

「瘖啞」用語，正名為聾人、聽障者及語障者等；積極推動手

語認證；設立聾人報案專線；強化政府機關及學術機關無障礙

網頁，務必建立起完備及友善無障礙生活圈，希望政府能正視

，落實身障者的資訊和文化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身障者往往無法參加各類補習教育，因為補習街的教室多設在無電梯的 2 樓，老師教課時

沒有手語翻譯和即時字幕，教材測驗卷沒有電子檔或點字書，造成文化歧視。 

二、NCC 綜合規劃處專門委員紀孝正表示，現今電視在技術已可做到「隱藏式字幕、手語」及

「口述影像」等視聽內容，為聽、視障者服務，但需和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討論，把上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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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納入電視機國家標準範疇內，才可進行後續規定與要求。 

三、世界上視障者只能接觸五%出版品，今年六月世界知識財產權組織在摩洛哥通過《馬拉喀什

公約》，促進閱讀障礙者權益，政府更應積極推動落實。 

（十六）本院羅委員淑蕾，針對日月光排放毒廢水案爆發後，日月光董

事長張虔生提出未來三十年、每年捐一億元改善環保處理方式

無法讓社會大眾接受。高雄市光是整治後勁溪，含興建楠梓污

水廠就花費 65 億元，業者違法排放強酸廢水，讓後勁溪整治前

功盡棄。後勁溪流域流經了大社工業區、仁武工業區、楠梓加

工出口區、中油高雄煉油廠、台塑仁武廠等五大汙染源，再加

上沿岸有私人工廠及小規模農墾、雞鴨屠宰場、轉運站、肉狗

養殖場等零星分布，使得事業廢水成為後勁溪最嚴重的汙染源

。除了日月光外，也需徹查其他工廠汙染防制措施，是否也同

樣導致後勁溪汙染。政府須一視同仁，後勁溪汙染整治是上、

中、下游工廠共同的責任。只有讓日月光 K7 廠全面停工是消極

作為，並無法改善後勁溪已經遭受嚴重汙染的事實，目前最重

要是立即進行環境傷害的補救，將近年來政府補助日月光研發

抵減的產業優惠追回外，並且追討 2006 至今所有不法獲利。強

烈呼籲政府應要求日月光及與同樣造成後勁溪汙染的工廠必須

負擔所有整治後勁溪的費用，並全數賠償農、漁民因為廢水所

造成的損失，而且政府要主動介入並維護所有日月光員工的工

作權，不能因為企業破壞環保，而讓全體員工受到裁員及放無

薪假的懲罰。政府應立即修法加重污染刑責，特向行政院提出

質詢。 
 

說明： 

一、後勁溪全長 21 公里，流域面積約 73.45 平方公里，發源於大社觀音山，到八卦寮，開始被

工廠夾擠：左為台塑仁武廠、中油高雄廠、楠梓加工出口區，右有仁武工業區、大社工業

區、竹仔門工業區、西青埔垃圾場，然後才是仕隆圳與援中港圳取水口，供應橋頭與燕巢

共 1390 公頃農田用水，再經過梓官養殖漁區，從援中港入海。 

二、高雄市環保局根據日月光 K7 廠歷年申報廢水量、污泥量等資料，推估二○○七年迄今，不

當利得含孳息後，高達一億一千一百六十二萬元。 

三、依據現行《水污法》最高僅能罰 60 萬，對日月光這種年收 2000 億的大廠根本不痛不癢。


